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3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7月22日，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建

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能集团”）《关于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函件的主要内容 

2016年 7月 22日，福能集团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东电力”）

签订《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框架协议》中与公司相关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福能集团与闽东电力本着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合资成立宁德市

配售电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配售电公司”），在宁德市开展配

电、售电、投资和经营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电力技术的研发等。 

    2、配售电公司出资方案 

    配售电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2亿元人民币，福能集团占股 51%，资本金根据业务开展

需要逐步注入，按股权比例以货币形式缴纳。 

    3、配售电公司经营方向 

    （1）配售电公司在宁德市范围内开展增量配电网的建设、地方配电资产的收购运

营和开展购售电业务。初期将在宁德市范围内选取用电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作为试点开

展配售电业务。 

（2）配售电公司作为大用户参与电力直接交易，通过向发电企业集中购买低价电，

向用户开展售电业务。 

（3）根据区域电力规划以及调整情况，条件成熟时，由配售电公司收购地方配电

资产。初期可考虑收购试点区域现有的专用变电站和专用输电线路，并投资建设供电区



域内增量配电网。 

（4）试点园区业务成熟后，积极拓展宁德市其它工业区配售电业务。可根据工业

园区配售电项目和业务需要引入园区管委会授权的投资机构、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合

资成立项目公司，开展该园区内的配售电业务。 

 4、其他约定 

（1）双方共同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筹备注册合资配售电公司事项、开展配售电业

务前期工作等。 

（2）配售电公司可由双方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投资，具体投资协议和章程依据本

框架协议另行商定，并履行相应投资决策程序后签订。 

（3）本框架协议自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相关说明 

根据本公司在《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作出的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上述《合作框架协议》中涉及的配售电业务商业机会将由你司享有，并

由你司（含你司控股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与其他投资方签订配售电公司合资协议和章

程，成立配售电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 

二、控股股东福能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福能集团与闽东电力签订上述《合作框架协议》，获得在福建省宁德市开

展配电、售电业务等商业机会。根据控股股东前述函件中的相关说明，公司将享有该商

业机会。公司未来在宁德市合资成立配售电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将形成新的利润增

长点。 

三、风险提示 

（一）控股股东签订的上述《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存

在因政策或市场等无法预测和抗拒因素导致合作无法继续或停滞引致协议终止的风险。 

（二）设立配售电公司尚需公司与相关方签订投资协议和章程，并履行决策程序，

配售电公司设立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开展配售电业务尚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 

（三）配售电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运营管理、技术水平、市场销售等不确定因素造成

的风险。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25日 


